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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加强
节油节电工作和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
具体措施的通知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
近年来，各部门、各单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以建设节约型机关为目标，以节油节电为重点，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情况看，中央和国家机关能耗水平仍然较高，浪费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节能潜力很大。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节油节电工作的通知》（国发[2008]2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通知》（国办发[2008]106号），切实降低能源消耗，更好地发挥表率示范作用，现将中央和国家机关节油节电和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具体措施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推进汽车节油
（一）继续停驶公务车50%。从2008年9月21日起，各部门、各单位封存公务车30%，并将封存车辆牌号于9月20日前分别报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其它公务车辆要按照车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的规定停驶20%，星期一至星期五停开公务车牌号尾数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周末休息日公务车除工作需要外全部停驶。通过采取以上措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公务车继续停驶50%。
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的私车，要自觉执行国务院的通知和北京市的规定，同样按照牌号尾数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每周少开一天。
（二）降低公务车配备标准。严格按规定配备、更新公务车。一般公务车排气量要在1.8升（含）以下、价格要在16万元以内，机要通信用车排气量要在1.6升（含）以下、价格要在12万元以内。
（三）加快清理处置超编超标车辆和“黄标车”。各部门、各单位要在10月底前将所有“黄标车”分别移交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统一处置；年底前，将超编车辆登记造册并提出处置意见分别报两局，超标车辆分别移交两局处置。对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的车辆要及时清退，并将清退情况分别报两局备案。
（四）严格车辆使用管理。各部门、各单位要对公务车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健全车辆档案，严格执行公务车“一车一卡”和定点加油制度。除安全、保密、外事等方面的重要公务活动确需使用外，严格控制使用公务车，确需使用的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合理调配，减少单独或重复派车，短距离出行一般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抓紧研究中央和国家机关及所属单位公务车改革方案，积极推进公用车改革。
二、切实抓好节电工作
（五）抓好空调节电。严格执行室内空调温度设置标准，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20摄氏度。各部门、各单位要设置监督员，加强巡视检查，确保标准执行到位。改进空调运行管理，加强维护保养，按规定时间和标准进行清洗。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尽量少开空调，倡导每天晚开1小时，早关1小时。加强空调系统节能诊断和低成本无成本改造，更换选型过大、效率偏低的空调设备。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空调，采用节能新技术、新设备，提高运行效率。今明两年，重点开展信息机房空调系统节电改造。
（六）抓好照明节电。白天充分利用自然光，一般不开灯；夜间尽量减少楼梯间照明及其他公共区域照明。杜绝白昼灯、长明灯，做到人走灯关、随手关灯。除重要节假日和重大活动外，办公区和住宅区一律关闭景观照明。积极推广应用太阳能灯、无极灯等先进照明技术。年底前，各部门、各单位要完成公共区域照明智能控制改造，安装自动控制开关；2009年6月底前要完成所属行政事业单位非节能灯更换工作。
（七）抓好电梯节电。尽量减少电梯使用，原则上三层以下停开电梯，装有多部电梯的建筑非高峰时段要减少运行台数，非工作时间只运行一部电梯。高层建筑电梯要分段运行或隔层停开，短距离上下楼层不乘电梯。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改进电梯的智能控制方式，合理利用势能回馈发电。
（八）抓好办公及其他用电设备节。办公用电设备要设置成节电模式，长时间不使用的要及时关闭，减少待机能耗。加快淘汰高耗能办公设备。从2008年10月起新购买的计算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必须达到能效标识2级以上。电开水器要加装分时控制装置，提高保温性能；对达到或接近使用年限的要更换成保温效果好、具备分时控制功能的新型电开水器。加快实施机关食堂冷库的节能改造。
三、加大节能产品采购力度
（九）严格采购清单内节能产品。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强制采购或优先采购的规定，采购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产品。对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国家有能耗限额标准的品目，应严格按要求采购。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将在各自的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布节能清单中产品的生产厂商有关信息，为各部门、各单位采购节能产品提供便利。
（十）积极推进清单外节能产品的采购。努力探索清单外节能产品采购方式，对电梯等清单以外的重点耗能产品，研究制定节能采购整体设计方案，为采购人提供专业化的节能采购决策建议。不断拓宽清单外产品节能采购领域，完善清单外节能产品评标办法和评标细则，强化对采用新技术、新材料的节能和环保产品的扶持力度。
四、认真组织开展中央国家机关全民节能行动
（十一）广泛开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培训。要抓紧制定学习、宣传《条例》和人员培训的具体工作方案，组织全体干部职工系统学习《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全面掌握基本内容，负责节能管理工作的同志要带头学习。要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分层次对各部门负责节能工作的领导和人员进行培训，全面提升节能管理水平。要组织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征文和《条例》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条例》实施的良好氛围。
（十二）积极开展能源紧缺体验活动。每年6月、9月第一个星期开展能源紧缺体验活动。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实际自行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能源紧缺体验活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参加。
（十三）培养自觉节能习惯。引导干部职工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纸杯、签字笔、塑料购物袋等用品，鼓励购买节能环保的用油用电消费品，重复使用节能环保购物袋。倡导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骑自行车出行，减少私车使用。教育广大干部职工从节约一滴油、一度电、一滴水、一张纸、一粒米做起，培养自觉节能的良好习惯。
五、加强监督检查
（十四）强化监督检查。各部门、各单位要建立监督员制度，指定专人，负责节能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确保各项节能措施落实到位。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对各部门、各单位节能工作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节能工作的组织领导、节能措施落实和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对不按规定落实节能措施、节能目标未能完成的进行通报。
（十五）落实能耗核算和统计报告制度。各部门、各单位指定专人负责能耗统计，在单位内部公示能耗情况，并于每月15日前将上月的用水、用电、用气和油耗情况分别报送国管局、中直管理局，两局按季度汇总并进行通报。能耗总量大、单位能耗高的部门和单位要认真查找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降低能耗。
各部门、各单位在做好本机关节能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加强对所属单位节能活动的组织领导，垂直管理部门要抓好本系统各项节能措施的落实。各部门负责人要对节能工作全面负责，带头参加节能活动，加强督促检查，确保节能工作取得成效。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一日
 

